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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及補充公告
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
補充認購協議

及
關連交易－國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

澄清

茲提述本行日期分別為2019年7月17日及2019年8月16日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
議非公開發行A股的公告及通函，及本行日期為2020年3月30日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的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行謹此澄清及補充，該公告之主題應為「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補充認購協議
及關連交易－國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此外，本行謹此提供有關該事
宜的進一步資料。

鄭州控股認購A股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鄭州控股為一家於2005年在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及於該公
告日期持有本行215,678,764股A股。本行非執行董事梁嵩巍先生為鄭州控股的董
事長及法定代表人，所以鄭州控股為本行根據深交所上市規則的關聯方。根據香
港上市規則第14A章，簽訂鄭州控股協議及鄭州控股認購事項不構成關連交易，
無須遵守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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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謹此澄清及補充，於2019年7月16日簽訂鄭州控股認購協議及有關建議非公
開發行A股的決議案於2019年9月3日舉行的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19年
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後，鄭州控股已
成為鄭州市財政局（本行主要股東及關連人士）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鄭州
控股已成為鄭州市財政局的聯繫人及因此為本行的關連人士。根據香港上市規則
第14A章，簽訂鄭州控股協議及鄭州控股認購事項構成關連交易，須遵守有關申
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會謹此作出以下有關該公告的澄清：

(1) 概要中的「補充認購協議及關連交易」及「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各段
經修訂如下：

「補充認購協議及關連交易

作為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的一部分，本行與鄭州控股、百瑞信託及國原貿
易分別於2020年3月30日訂立補充認購協議，以修訂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
協議的若干條款，從而反映根據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作出的修訂。

於本公告日期，百瑞信託持有本行已發行股本總額的1.94%，而其並不構成
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定義下本行的關連人士。於本公告日期，本行監事朱
志暉先生為本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定義的關連人士，持有國原貿易
90%的權益，據此國原貿易為朱志暉先生的聯繫人及因此為本行的關連人
士。鄭州控股為鄭州市財政局（本行主要股東及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下的關
連人士）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鄭州控股為鄭州市財政局的聯繫人及因此
為本行的關連人士。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國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
控股協議構成本行的關連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根據深交所上市規則及適用的中國法律及法規，
鄭州控股、百瑞信託及國原貿易為本行的關聯方，所以簽訂補充認購協議構
成本行的關聯交易，從而須經非關聯股東審議及批准。

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

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將予召開以審議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i)經修
訂非公開發行A股；(ii)補充認購協議；(iii)國原貿易認購事項；(iv)鄭州控股
認購事項；及(v)就本次發行相關事宜向董事會授權。

鄭州控股、百瑞信託及國原貿易及其各自聯繫人須就將於股東周年大會及╱
或類別股東大會提呈的以下決議案放棄表決權：(i)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
(ii)補充認購協議；(iii)涉及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的關聯╱關連交易；及(iv)
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對董事會授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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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補充認購協議、國原貿易認
購事項、鄭州控股認購事項及向董事會授權的詳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
立股東的函件，載有其就國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的推薦意見；(iii)
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函件，載有其就國原貿易補充
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的推薦意見；及(iv)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
知的通函，預期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於2020年4月21日或之前寄發予
股東。

本次發行須待達成若干條件（其中包括經本行股東周年大會、類別股東大會及
中國相關監管機構批准）後方可完成。因此，本行不保證本次發行能夠進行。
投資者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行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2) 「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5)發行對象基本情況－(a)鄭州控股」一段經修訂如
下：

「(a) 鄭州控股

鄭州控股為一家於2005年在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該公司主要從事業務
為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房地產開發與銷售及房屋租賃。2019年6月末，
鄭州控股總資產為人民幣247.50億元、淨資產為人民幣144.21億元；於
2019年上半年，其營業收入為人民幣6.29億元、淨虧損為人民幣0.43億
元。於本公告日期，鄭州控股為鄭州市財政局（本行主要股東及香港上
市規則第14A章下的關連人士）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鄭州控股為
鄭州市財政局的聯繫人及因此為本行的關連人士。此外，本行非執行董
事梁嵩巍先生為鄭州控股的董事長及法定代表人，所以鄭州控股亦為本
行根據深交所上市規則的關聯方。於本公告日期，鄭州控股持有本行
215,678,764股A股。」

(3) 「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6)國原貿易認購事項牽涉的關連交易」一段經修訂
如下：

「(6) 國原貿易認購事項及鄭州控股認購事項牽涉的關連交易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簽訂國原貿易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構成關連交易，須遵守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相關
決議案已於本行於2019年9月3日舉行的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獲
獨立股東批准。作為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的一部分，本行於2020年3月
30日訂立國原貿易補充協議，以修訂國原貿易認購協議的若干條款。



4

由於鄭州控股已成為鄭州市財政局（本行主要股東及關連人士）的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及因此成為本行的關連人士，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
章，簽訂鄭州控股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關連交易。

簽訂國原貿易補充協議、鄭州控股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有
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a) 國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訂約方的一般資料

就本行的主營業務及描述，請看本公告「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章
節第2(a)段。有關鄭州控股及國原貿易的描述，請分別看本公告「經
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章節第5(a)及5(c)段。

(b) 訂立國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的理由及益處

董事會認為，國原貿易認購事項及鄭州控股認購事項能提高本行資
本充足率水平，改善資本結構，建立健全資本管理長效機制，增強
可持續發展能力。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前10名普通股股東中
的國原貿易及鄭州控股分別與本行訂立國原貿易協議及鄭州控股協
議以認購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項下的A股，通過增持本行A股表
明其對本行長期持續發展性的信心，有利於擴大本行的資本規模和
實力，在競爭激烈的銀行業裏奪取先機，保障本行的穩健發展。此
外，本行實有必要訂立國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補充協議，以
反映因頒發新發行決定而對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作出的修訂。

鑑於上述情況，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國原貿易補充
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屬公平合理，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訂立國
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符合本行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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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上市規則的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監事及本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定義的關連
人士朱志暉先生，持有國原貿易90%的權益，據此國原貿易為朱志
暉先生的聯繫人及從而為本行的關連人士。此外，經股東於2019年
9月3日舉行的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19年第一次A股類別
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批准有關建議非公開發行A股的決議
案後，其中一名已確定的特定對象鄭州控股已成為主要股東鄭州市
財政局的一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本行的關連人士。鄭州控股已成
為鄭州市財政局的聯繫人及從而為本行的關連人士。根據香港上市
規則第14A章，訂立國原貿易補充協議、鄭州控股協議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構成本行的關連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
下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行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就國原貿易補充協議、鄭州控股協議及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本行將委任獨立財務顧
問就上述事宜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4) 「股東周年大會、類別股東大會及寄發股東通函」一段經修訂如下：

「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將予召開以審議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i)經
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ii)補充認購協議；(iii)國原貿易認購事項；(iv)鄭州控
股認購事項；及(v)就本次發行相關事宜向董事會授權。股東周年大會將於
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
路22號鄭州銀行大廈29層多功能廳舉行及類別股東大會緊隨股東周年大會結
束後舉行。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補充認購協議、
國原貿易認購事項、鄭州控股認購事項及向董事會授權的詳情；(ii)獨立董事
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函件，載有其就國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的推
薦意見；(iii)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函件，載有其就國
原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的推薦意見；及(iv)股東周年大會及H股類別
股東大會通知的通函，預期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於2020年4月21日或
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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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及就本次發行相關事宜向董事會授權將以特別決議案
方式提呈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以供股東批准。所有決議案於股東周
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上將以投票方式表決。

由於董事樊玉濤及梁嵩巍，該等董事被視為在本次發行中擁有利害關係，其
已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就相應董事會議案於董事會會議上回避投
票。除前述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董事在本次發行中擁有利益衝突，故並無其
他董事須回避投票。

涉及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及╱或補充認購協議及╱或國原貿易認購事項
及╱或鄭州控股認購事項及╱或就本次發行相關事宜向董事會授權或於其中
擁有權益的人士須就將於股東周年大會及╱或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的相關決
議案放棄表決權。倘若股東成為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的認購方，有關股東
將須於股東周年大會及╱或類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鄭州控股、百瑞信託
及國原貿易及其各自聯繫人須就將於股東周年大會及╱或類別股東大會提呈
的以下決議案放棄表決權：(i)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ii)補充認購協議；(iii)
涉及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的關聯╱關連交易；及(iv)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
東大會對董事會授權方案。除上述所述者外，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
事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股東於經修訂非公開發行A股中擁有重大權益，
因此並無股東須於股東周年大會及╱或類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

(5) 下列釋義經修訂如下：

「附條件生效的
 股份認購協議」

指 本行與百瑞信託於2019年7月16日訂立之附
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協議、鄭州控股認購協
議及國原貿易認購協議的統稱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太峰先生、吳革先
生、陳美寶女士及李燕燕女士組成的本行獨
立董事委員會，為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就國原
貿易補充協議及鄭州控股協議向獨立股東提
供意見而成立

「補充認購協議」 指 本行與百瑞信託於2020年3月30日就日期為
2019年7月16日訂立之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
購協議訂立之補充認購協議、鄭州控股補充
協議及國原貿易補充協議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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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於「深交所上市規則」釋義後新增下列釋義：

「鄭州市財政局」 指 鄭州市財政局

(7) 應於「鄭州控股」釋義後新增下列釋義：

「鄭州控股協議」 指 鄭州控股認購協議及鄭州控股補充協議的統
稱

「鄭州控股認購事項」 指 鄭州控股根據鄭州控股協議擬認購A股

「鄭州控股認購協議」 指 本行與鄭州控股於2019年7月16日訂立之附
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協議，據此鄭州控股已
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行已有條件同意根據建
議非公開發行A股發行不少於171,500,000股A
股

「鄭州控股補充協議」 指 本行與鄭州控股於2020年3月30日訂立之鄭
州控股認購協議的補充協議，以反映對經修
訂非公開發行A股作出的修訂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該公告內的所有資料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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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收購、購買或認購本行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本次發行須待達成若干條件（其中包括經本行股東周年大會、類別股東大會及中
國相關監管機構批准）後方可完成。因此，本行不保證本次發行能夠進行。投資者
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行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天宇
董事長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
2020年4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天宇先生、申學清先生及馮濤先
生；非執行董事樊玉濤先生、張敬國先生、梁嵩巍先生、姬宏俊先生及王世豪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太峰先生、吳革先生、陳美寶女士及李燕燕女士。

* 本行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指認可機構，不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
督，並無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